
大同莊園會館管理辦法（試行版） 

                                                     
                                                                大同莊園社區第二屆管理委員會制定 

 
第 一 條  大同莊園會館，擁有豐富且全齡化的生活休閒設施；為期提供並維護高品

質的享受暨體驗、故訂定如後管理辦法，以便住戶遵循使用、促進彼此

間的交流、進而增進情誼，敦請所有住戶多加珍惜及愛護。 

第 二 條  會館範圍包括：「多功能視聽室、多功能舞蹈教室、KTV 包廂、琴房、教

學廚房、健身房、泳池會館、棋藝室、宴會廳（多功能交誼廳）、閱覽

室、智慧遊戲園地」。 

第 三 條  會館空間清潔及維護： 

一、每日例行清潔作業，由管理中心依契約規定辦理。並保持會館環境整

潔，物品不隨意堆放，阻礙通行，隨時保持地面乾淨、避免髒污、濕

滑。 

二、雨天或潮濕的天氣應於門口放置地墊，避免弄濕走道，並於易濕滑或積

水地板上放置『警示』標語，提高清潔次數去除多餘水分，避免積水造

成行走時致生滑倒之意外。 

三、使用者若造成環境髒亂、污染或物品損壞時，應立即通報管理中心協助

處理，處理過程如產生額外費用時，應由該使用者負擔之。 

第 四 條  會館使用對象： 

一、凡本社區住戶且正常繳納管理費者。未按月繳交管理費，除暫停發放當

月點數外，本社區得暫停該住戶及其訪客會館之使用登記，待管理費繳

清後，方得恢復使用資格。 

二、開放對象僅限本社區之住戶及經管委員會許可的課程及活動使用，住戶

不得將使用資格轉讓於非本社區住戶以外的第三者單獨使用。 

三、本社區住戶之親友須由住戶陪同方得使用各項設施，並比照住戶之使用

方式收費或扣點，且住戶應告知親友相關使用守則，並對其行為及消費



負責。 

四、若非社區住戶或未經住戶陪同之親友，禁止進入本社區會館，若違反此

規定者，管理中心得取消其使用權利並令其離場。 

五、承租戶、新搬遷戶，應先向本社區正式辦理登記備查後，始得使用各項

會館。 

第 五 條  收費（扣點）及使用規定： 

一、 本社區會館之使用，採消費扣點制，住戶繳交當月管理費用後，即可取

得次月免費使用點數，依住戶建物權狀面積以每坪「1」點發給（小數點

後無條件進位），使用期限為兩個月，超過兩個月未使用完畢之點數，

將自動清除。 

二、點數若不敷使用，住戶得向管理中心購買點數；每「20 元」可購得公設

點數 1 點，無購買數量及使用期限的限制；唯現金購買之點數不得退

費，且購買之點數跟隨該戶，不隨房屋買賣時變更。 

三、進入任一會館前，需事先預約使用登記「戶別、姓名、人數及使用時

間」（APP 或現場預約）， 完成登記後方可使用。使用完畢後需至管理

中心告知物管人員並歸還會館門禁卡（磁卡或手環），如有遺失或損

毀，一律照價賠償（500 元／個）。 

四、為維公平使用原則，每戶（每人）登記使用會館，同一處以一個時段為

原則。包場人數不受限定，惟應以各會館可容納之適宜人數為原則。 

第 六 條  其他使用規定： 

一、本社區會館未設有專業人員指導及管理，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自負安全照護責任，其中未達各項公共設施之使用年齡限制

者，應由家長或成年人陪同並負責其安全。 

二、進入各項會館請著適當服裝，勿躺、臥、睡覺或喧嘩、吵鬧及高聲談

笑、互相追逐嘻鬧，以避免影響本社區住戶之安寧或其他使用者之權

益。 

三、本社區各會館全面禁止飲食與酒精性飲料（多功能交誼廳、教學廚房除



外）、禁菸、嚼食口香糖、檳榔及攜帶寵物入場。 

四、使用者應遵從各項管理細則並接受專業人員之指導說明；違反規定或妨

礙其他使用者權益，經勸導不從或情節重大者，管理人員有權制止其繼

續使用，並得立即強制其離去，不得異議。 

五、使用者應自行注意環境及設備使用安全；基於安全考量，非經許可，除

專業人員及管理人員外，任何人不得對各項設施、器材、設備做任何型

式之更換與維修動作，若因此產生意外狀況、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

人之人身傷害等，應由該使用者自行負責，不得向管理委員會求償。 

六、會館內所有物品及設備為全體住戶之共有財產，請勿攜出，使用完畢

後，請復歸原位、隨手清潔（必要時並請關閉電源、空調，以節約能

源），如經查驗會館內發生遺失或人為損壞之情事，一律由使用者照價

賠償。 

七、製造髒亂、污染環境或損壞設備者，使用者應負責復原或由管理管理中

心協助處理，相關費用由使用者負擔。 

八、住戶與來賓使用本社區各項設施時，應自行妥善保管隨身物品，如有損

壞或遺失者，本社區不負任何責任。若有遺留私人用品， 將統一集中於

管理中心公告招領，招領七日後仍未領取者管理中心得逕行處置。 

九、本社區之各項公共設施，為維持最佳使用品質、狀態，管理人員得視場

地大小及設備，進行人數的管控。 

十、管理委員會或管理中心舉辦會議或社區活動（如區權會、公益、參訪、

行銷活動、課程及講座等）時，得優先、免費使用公設會館暨設施，但

仍應事先洽詢管理中心登記及安排會場。 

十一、各項設施之登記方式、使用規範及開放時間等，請參閱總表及管理細

則。 

第 七 條  附則： 

一、管理委員會得依實際運作情形修訂本辦法、各項公共設施管理細則、管

理辦法等規定，以發揮最大效益。 



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為促進社區和諧並避免爭議，以管理委員會會議

決議之補充解釋為準，且得經由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修訂並公告實施。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管委會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新增辦法： 

管理權責 

一、本辦法之制定與修正應提報管委會審議，由管委會公設委員負責。如有

爭議事件，由管委會開會裁定處理。 

二、本社區公設管理由管理委員會交辦管理服務人員執行。 

免責宣告 

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僅提供會館場地之使用，使用者自負

安全照護及設施維護的責任。使用者如未遵守使用規範或蓄意破壞而造成設備

器材損壞、或因自身問題不宜使用會館而仍使用，造成自身及他人傷亡者，使

用者應自負賠償及法律責任，與管委會無關。 

公設預約 

一、本社區會館使用採預約制及現場登記制並行，預約優先於現場登記，開

放「一週前」預約（包場：得於「兩週前」逕行預約），每戶預約依公

設最多使用人次三分之一為限，例如：健身房共有 3 台跑步機，最多只

能預約 1 台。 

二、預約須先預扣使用點數，預約方能成立。 

三、因故取消預約：個人最遲須於預約原定 24 小時前、包場須於 3 日前，透

過 APP 或告知管理中心取消登記，如歸責於預約人（個人或包場）未取

消預約登記，不論有無使用，點數照扣不退還（包場：得退還押金、清

潔費）。 



四、單一場地活動禁止連續預約，除非後面沒人登記使用，否則使用完畢應

退出該場地。 

五、每人登記使用場所項目，以一種、一處、一時段為原則。 

六、每次得預約、續約時段依各會館規定辦理。 

違規處罰 

一、凡違反規定或妨礙其他使用人權益，屢勸不聽或情節重大者，除由管理

人員勒令離開外，並停止該住戶使用各類公共設施權利「一個月」。 

二、非社區住戶或未經住戶陪同之親友，請勿進入本場所。不聽從勸告者，

由物管人員帶離現場或報警處理。 

點數使用 

一、本社區以扣除點數方式付費（部份會館或有收取押金、清潔費之規

定）。 

二、具住戶身份方有購買點數之權利。 

三、各戶點數計算依每戶坪數，每坪發給 1 點為原則，每坪分配不足 1 點以 1

點計。例如 46.13 坪，分配 47 點；如不敷使用時可向管理中心購買，每

1 點以新台幣 20 元計價；增購之點數依循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

「第五條：收費（扣點）及使用規定第二項」內容執行。 

四、每戶所擁有之點數專用，不得銷售或轉讓給第三人使用。 

五、凡住戶正常繳納管理費者，得於次月，依據坪數發放點數（每月歸零） 

六、住戶使用各項會館時，須事先向管理中心登記並由管理中心依可使用點

數、人數、會館扣點後，領取該會館門禁卡（磁卡或手環）進入使用，

使用後逕行歸還。 

 

 



大同莊園會館「多功能視聽室」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停止開

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包場使用：15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3」小時，來賓使用需住

戶陪同、可同時至多「17」人使用。 

2、 押金：1,000 元（設施用畢後，經查無任何環境、設備損壞後，無

息退還）。 

3、 場地清潔費：500 元 

第 六 條  本會館僅供住戶會議、影片欣賞、社區社團課程研習之用（按包場使用實

施扣點），播放內容及版權使用相關問題皆歸租借場地使用人負責。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應將現場恢復原狀，清除垃圾、雜物），

待物業人員檢查後始得離開。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多功能舞蹈教室」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放：

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包場使用：15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2」小時，來賓使用需住戶陪

同、可同時至多「15」人使用。 

2、 場地清潔費：500 元 

第 六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七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八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九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 十 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應將現場恢復原狀，清除垃圾、雜物），

待物業人員檢查後始得離開。 

第十二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三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KTV 包廂」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

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償之

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放：如遇

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1、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包場使用大包廂：10 點／時、小包廂：5 點／

時，至多預約使用「2」小時，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5

～10」人使用。 

2、 押金：1,000 元（設施用畢後，經查無任何環境、設備損壞後，無息退

還）。 

3、 場地清潔費： 300 元   

4、 第 六 條  未滿「16」歲之孩童需在成年人陪同下始可使用。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應將現場恢復原狀，清除垃圾、雜物），

待物業人員檢查後始得離開。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琴房」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

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償之

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放：如遇

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1、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包場使用：5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2」小

時，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2～5」人使用。 

第 六 條  琴房禁止溜冰鞋或孩童三輪車進出。  

第 七 條  琴房場地，除社區辦理活動外，其餘保持現狀，本場地不對外租借，不得

有商業行為，住戶應配合。 

第 八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九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十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十一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三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應將現場恢復原狀，清除垃圾、雜物），

待物業人員檢查後始得離開。 

第十四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五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教學廚房」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

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償之

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放：如遇

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包場使用：20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3」小時，來賓使用需住

戶陪同、可同時至多「15」人使用。 

2、 押金：3,000 元（設施用畢後，經查無任何環境、設備損壞後，無

息退還）。 

3、 場地清潔費：2,000 元 

第 六 條  教學廚房，除社區辦理活動外，其餘保持現狀，本場地不對外租借，不得

有商業行為，住戶應配合。 

第 七 條  教學廚房允許攜帶飲食，但禁止燒烤等易生油煙等食物（得攜帶酒精性飲

料入場，但請理性飲酒）。 



第 八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九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十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十一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三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四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五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健身房」使用規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務，

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償之

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

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個人使用：2 點／時／人（來賓扣點與住戶相同），至多預約使

用「2」小時，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10」人使用。 

第 六 條  安全考量下，成年人身體不適劇烈運動者、十二歲以下（國小以下）之少

年無成年人陪同者，禁止進入機械運動區。 

第 七 條  運動前務必先做暖身操，並詳閱器材使用規則說明。 

第 八 條  住戶請著適當之運動服裝、運動鞋，禁止赤膊、赤腳或穿著拖鞋入場。 

第十二條  健身房內所有器材請愛惜使用，請住戶勿將器材攜出或破壞，如因使用不

當而造成設施損壞者須照價賠償。  

第十三條  飯後一小時內、酒後或嚴重睡眠不足者，不得使用健身房；運動中，若感



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動作並通知物業人員。  

第十四條  請先衡量本身體體能狀況，以免超過本身負荷，患有（或曾患有）疾病

者，未經醫師許可或隱瞞病歷擅自運動者，進而造成任何傷害，請自行

負責。  

第十五條  器材使用後請復原，以便他人使用；巔峰使用時間，單項器材請酌量使用

30 分鐘內。  

第十六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十七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十八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十九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 廿 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廿一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廿二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廿三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廿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泳池會館」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為安排具

「救生員」時段），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2、 停止開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

日。 

3、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個人使用：3 點／時／人（來賓扣點與住戶相同），開放時間內，

單次使用「未限制」，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50」人使

用。 

第 六 條  泳池會館特殊規範： 

1、 入池時請穿著泳衣、泳褲並配戴泳帽，入池前請先淋浴、卸妝，

並做好完整的暖身動作。 

2、 請勿進行跳水、池邊嬉戲、奔跑等危險動作，以免發生危險。 



3、 身高未滿 140 公分或 12 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陪同，方得入內。 

4、 嚴禁攜帶寵物、玻璃、尖物等危險物品入池。 

5、 患有皮膚病及眼部等傳染病之患者，得禁止使用。 

6、 心臟病、氣喘、高血壓等重大疾病患者，請自行衡量自身狀況再

行入池，否則後果自負。 

7、 除游泳圈等小型浮水工具外，不得攜帶大型浮水工具入池，不得

在池內甩飛盤及干擾他人游泳之運動器材。 

8、 建議自行攜帶浴巾，入池前禁止塗抹防曬乳、護髮、護膚油膏

等，以免水質的污染。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棋藝室」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

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1、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包場使用：5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3」小

時，惟續用以「3」小時為限，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4

～5」人使用。 

2、 場地清潔費：200 元 

第 六 條  棋藝室禁止、溜冰鞋或孩童三輪車進出。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宴會廳／多功能交誼廳」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停止開放：

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 

1、 包場使用：20 點／時，至多預約使用「3」小時，來賓使用需住

戶陪同、可同時至多「40」人使用。 

2、 押金：1,000 元（設施用畢後，經查無任何環境、設備損壞後，無

息退還）。 

3、 每日開放時間內，如需提前入場佈置：20 點／時。 

4、 場地清潔費：1,500 元。 

5、 個人使用（週五～日／包場優先預約使用外之其餘時段）2 點／

時／桌，至多預約使用「2」小時，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

「11」桌（約 40 人）使用。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

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閱覽室」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

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1 點／時／人，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35」人使

用。 

第 六 條  閱覽室禁止佔位、使用溜冰鞋或孩童三輪車進出。 

第 七 條  閱覽室內的書籍嚴禁外借、攜出。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大同莊園會館「智慧遊戲園地」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06 月 12 日(第二屆管理委員會)修訂 

第 一 條  本規則之訂定係援引「大同莊園社區公設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 二 條  免責宣告  

1、 本場所未設有專業管理人員指導；管理委員會僅提供場地設施服

務，使用者應自負安全照護責任。  

2、 如因使用不當造成設備損壞、自身或他人人身傷害時，應自負賠

償之責。 

3、 進入本場所所使用之設備，除應遵守本社區各項規定外，應負自

身及隨行人員安全，防範意外發生，且視同無條件接受本社區免責宣

告。 

第 三 條  開放時間： 

1、 週二～週日 09:00～21:30 每週一為固定「休館日」 （停止開

放：如遇強烈颱風、不可抗力等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之日） 

2、 管理委員會排定之社區活動時間內，本設施暫停開放。 

第 四 條  開放對象：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暨其親友、委員會許可之個人或團體，並

依預約規範辦理（APP、現場）。 

第 五 條  點數使用：1 點／時／人，來賓使用需住戶陪同、可同時至多「35」人使

用。 

第 六 條  智慧遊戲園地特殊規範： 

1、 基於安全考量，六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陪同進入，十歲（含）以

上住戶禁止使用本區。 

2、 入內請脫鞋。 

3、 請愛護玩具、書籍等公物，使用後請歸位並嚴禁攜出。 

第 七 條  進場後請自行檢視、環顧現場，若有損壞部分責同物業人員登錄註記。 

第 八 條  館內設備請勿自行移位、調整，並請愛護使用，如因使用不當而造成設備

損壞者，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請勿大聲喧嘩、禁止室內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進食、喝飲料（飲用

水除外），以維護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 十 條  請勿攜帶寵物入場，違者得請其即刻離場。 

第十一條  使用中若有違反本社區其他規定時，服務中心得隨時要求終止活動，並依

規定辦理離場。 

第十二條  使用完畢後，請保持環境整潔。 

第十三條  會館為提供住戶及住戶賓客休憩交誼場所，全區禁止妨害，善良風俗、不

雅動作或妨害公共衛生之行為。 

第十四條  天雨時間，進入會館前需將雨具（雨傘、雨衣等）先行收妥再行進入。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訂時亦同。 


